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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_9C_AF_E5_BC_95_E8_c46_79242.htm 一、外国企业与我国

企业签订机器设备合同，同时提供设备安装、装配、技术培

训、指导、监督服务等劳务取得劳务收入的税务处理： 根据

国税发[1995]197号文规定：对于外国企业与我国企业签订机

器设备销售合同，同时提供备安装、装配、技术培训、监督

服务的，其取得的劳务费收入，应按税法的规定计算纳税。

如有关销售合同中未列明上述劳务费金额，或者作价不合理

的，税务机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，以不低于合同总价款的5%

为原则，确定外国企业的劳务费收入并计算征收营业税。 二

、外商从我国取得的无形资产转让收入税务处理： 1、根据

《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七条第四点：“所转让的无

形资产在境内使用”应征营业税的原则。国家税务总局国税

函[1996]743号文明确： 外商从我国取得的无形资产转让收入

，凡转让的无形资产在我国境内使用的应按照规定缴纳营业

税。如果外商在我国境内没有设立经营机构，其应纳税款由

外商的代理者代扣代缴，没有代理者的以受让者或购买者代

扣代缴。 2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》第一

条及条例实施细则第七条规定，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的外

国企业向中国境内转让无形资产取得的收入应当征收营业税

。 3、根据财税[2001]36号文的规定：外国企业和外籍个人向

我国境内转让无形资产所取得的收入，其征免税期限为： 

（1）、属于1993年底以前与我国境内单位签订的合同，不论

在何时取得收入，均不予征收营业税； （2）、属于1994年1



月1日以后签订的合同；于1997年12月31日前取得的收入，无

论是否征收了营业税，均不再进行退、补税款外理； （3）

、属于1994年1月1日以后签订的合同，1998年1月1日以后取得

的收入，应按照有关规定征收营业税； （4）、属于1994年1

月1日以后签订的技术转让合同，1999年10月1日以后取得的

收入，企业在取得有关证明资料后，经申请，层报国家税务

总局批准后，可免予征收营业税。技术以外的无形资产转让

收入照章征收营业税。 三、关于外国企业和外籍个人申请免

征技术转让费营业税需提供证明资料问题： 根据财税

字[1999]273号的规定，外国企业和外籍个人向我境内转让技

术需要免征营业税的，提供技术受让方所在地省级科技术、

主管部门出具的审核意见证明，方可办理免税事项，为简化

手续，提高效率，在办理技术转让免税时，凡能提供由审批

技术引进项目的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及其授权的地方外经贸

部门出具的技术转让合同、协议批准文件的，可不再提供省

级科持主管部门审核意见证明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